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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郑州商品交易所花生仁期货业务细则》

修订案
（2024年 5月 17日郑州商品交易所第八届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自 2024 年 6 月 3 日起施行）

对《郑州商品交易所花生仁期货业务细则》作如下修

订：

一、将第六条修订为：

“花生期货合约交割月份为 1、3、4、5、10、11、12

月。”

二、将第十五条修订为：

“每年 1月、5月第 15个交易日之前（含该日）注册的

花生期货标准仓单，应当在当年 1月、5月第 15个交易日之

前（含该日）全部注销。

“每年 5 月第 16 个交易日（含该日）至 8 月最后一个

交易日（含该日）不受理花生期货标准仓单注册申请。”

三、将第四十条第四款修订为：

“交割服务机构自交割月前一月第 13 个交易日开始接

受交割预报。交割服务机构应当在接到会员《花生车（船）

板交割预报单》之日起（含该日）2个工作日内，通过会员

服务系统回复会员能够接收的货物数量。会员应当在接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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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服务机构同意接收的回复之日起（含该日）2 个工作日之

内，代客户或由客户直接向交割服务机构交纳 30元/吨的交

割预报定金。交割服务机构应当在收到交割预报定金之日起

（含该日）的第 1个工作日，向卖方会员开具《花生车（船）

板接收通知单》，视为交割预报完成。会员应当及时将交割

预报结果通知客户。”

四、删除第四十三条：

“花生期货车（船）板交割委托交易所办理结算，且货

物到达接受交割预报的交割服务机构的，自货物全部到达之

日起 2个工作日内，交割预报定金予以返还；部分到达的，

按实际到达量返还；未到达的，不予返还。不委托交易所办

理结算的，自双方签订《车（船）板交割协议书》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交割预报定金予以返还。”

五、将原第四十四条修订为：

“自第三交割日起（含该日）3 个交易日内，花生买卖

双方就车（船）板交割事宜进行协商。

“第三交割日起（含该日）第 3 个交易日下午 1 时 30

分前，买方应当通过会员在会员服务系统提交《车（船）板

交货事项确认单》；卖方会员应当在当日下午 3时前进行确

认。买方提交的《车（船）板交货事项确认单》应当符合本

细则相关规定或者经买卖双方协商一致，否则按照未提交处

理。规定时间内，买方未提交或者卖方未确认的，视为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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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割管理办法》有关交割违约的

规定处理。花生买卖双方完成《车（船）板交货事项确认单》

后，于当日签订《车（船）板交割协议书》，确定结算方式、

交货地点等。”

六、将原第四十五条修订为：

“花生期货车（船）板交割委托交易所办理结算的，应

当在交割服务机构交割。其中，货物到达接受交割预报的交

割服务机构的，自货物全部到达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交割

预报定金予以返还；部分到达的，自货物到达之日起 2个工

作日内，按实际到达量返还；未到达的，不予返还。不委托

交易所结算的，交割预报定金自双方签订《车（船）板交割

协议书》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予以返还。”

七、将原第四十六条修订为：

“花生买卖双方应当在《车（船）板交割协议书》签订

之日起（不含该日）3个日历日内与车（船）板交割服务机

构签订《花生车（船）板货物交收三方协议书》，并按照协

议书中约定时间进行货物交收。卖方未在约定时间前将货物

运达交割服务机构或者买方未按时到场监收的，视为未按规

定时间交收货物，新的交收时间由交割服务机构根据自身服

务能力重新确定并通知买卖双方。当日交收量超过交割服务

机构服务能力的，交割服务机构可以延后交收时间，并通知

买卖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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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将原第四十九条修订为：

“复检前，花生未发运货物质量达不到交割标准且卖方

无异议的，卖方应当及时更换货物。无法更换货物的，买卖

双方可以协商处理；协商不一致的，按照《郑州商品交易所

期货交割管理办法》有关交割违约的规定处理。”

九、将原第五十条第二款后增加一款：

“复检结果不符合交割质量标准的，买卖双方可以协商

处理，协商不一致的，按照《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割管理

办法》有关交割违约的规定处理。”

十、将原第五十一条第二款修订为：

“货物发运完毕后，根据每天双方签字确认的交接过磅

码单，经核准累计后确认货物重量。买卖双方签署《重量验

收确认单》，作为交割货物重量的判定依据。卖方客户应足

量交割。不能足量交割的，卖方应当按照花生期货最近交割

月最高交割结算价核算短少货物价款，赔偿买方；双方协商

一致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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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品交易所花生仁期货业务细则》修

订条款对照表
（删除线部分为删除，下划线加粗部分为修改增加内容）

现行条文 修订后条文

第六条 花生期货合约交割月份

为 1、3、4、10、11、12月。

第六条 花生期货合约交割月份为

1、3、4、5、10、11、12月
第十五条 每年 1 月、4 月第 15

个交易日之前（含该日）注册的花生

期货标准仓单，应当在当年 1 月、4
月第 15个交易日之前（含该日）全部

注销。

每年 4月第 16个交易日（含该日）

至 8 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含该日）不

受理花生期货标准仓单注册申请。

第十五条 每年 1月、4、5 月第 15
个交易日之前（含该日）注册的花生期

货标准仓单，应当在当年 1 月、4、5
月第 15个交易日之前（含该日）全部

注销。

每年 4、5 月第 16个交易日（含该

日）至 8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含该日）

不受理花生期货标准仓单注册申请。

第四十条

……
交割服务机构自交割月前一月第

13个交易日开始接受交割预报。交割

服务机构应当在接到会员《花生车

（船）板交割预报单》之日起（含该

日）2个工作日内，通过会员服务系统

回复会员能够接收的货物数量。会员

应当在接到交割服务机构同意接收的

回复之日起（含该日）2个工作日之内，

向交割服务机构交纳 30 元/吨的交割

预报定金。交割服务机构应当在收到

交割预报定金之日起（含该日）的第 1
个工作日，向卖方会员开具《花生车

（船）板接收通知单》，视为交割预

报完成。会员应当及时将交割预报结

果通知客户。

……

第四十条

……
交割服务机构自交割月前一月第

13 个交易日开始接受交割预报。交割

服务机构应当在接到会员《花生车（船）

板交割预报单》之日起（含该日）2个
工作日内，通过会员服务系统回复会员

能够接收的货物数量。会员应当在接到

交割服务机构同意接收的回复之日起

（含该日）2个工作日之内，代客户或

者由客户直接向交割服务机构交纳 30
元/吨的交割预报定金。交割服务机构

应当在收到交割预报定金之日起（含该

日）的第 1个工作日，向卖方会员开具

《花生车（船）板接收通知单》，视为

交割预报完成。会员应当及时将交割预

报结果通知客户。

……
第四十三条 花生期货车（船）板

交割委托交易所办理结算，且货物到

达接受交割预报的交割服务机构的，

自货物全部到达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

交割预报定金予以返还；部分到达的，

按实际到达量返还；未到达的，不予

返还。不委托交易所办理结算的，自

双方签订《车（船）板交割协议书》

第四十三条 花生期货车（船）板

交割委托交易所办理结算，且货物到达

接受交割预报的交割服务机构的，自货

物全部到达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交割

预报定金予以返还；部分到达的，按实

际到达量返还；未到达的，不予返还。

不委托交易所办理结算的，自双方签订

《车（船）板交割协议书》之日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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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交割预报定金

予以返还。

个工作日内，交割预报定金予以返还。

第四十四条 自第三交割日起（含

该日）3个交易日内，花生买卖双方就

车（船）板交割事宜进行协商，确定

结算方式、交货地点、交货方式、交

货时间等，签订《车（船）板交割协

议书》。

第三交割日起（含该日）第 3 个

交易日下午 1时 30分前，买方应当通

过会员在会员服务系统提交《车（船）

板交货事项确认单》；卖方会员应当

在当日下午 3 时前进行确认。买方提

交的《车（船）板交货事项确认单》

应当符合本细则相关规定或者经买卖

双方协商一致，否则按照未提交处理。

规定时间内，买方未提交或者卖方未

确认的，视为违约，按照《郑州商品

交易所期货交割管理办法》“交割违约

处理”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四三条 自第三交割日起

（含该日）3个交易日内，花生买卖双

方就车（船）板交割事宜进行协商。，

确定结算方式、交货地点、交货方式、

交货时间等，签订《车（船）板交割协

议书》。

第三交割日起（含该日）第 3个交

易日下午 1时 30分前，买方应当通过

会员在会员服务系统提交《车（船）板

交货事项确认单》；卖方会员应当在当

日下午 3 时前进行确认。买方提交的

《车（船）板交货事项确认单》应当符

合本细则相关规定或者经买卖双方协

商一致，否则按照未提交处理。规定时

间内，买方未提交或者卖方未确认的，

视为违约，按照《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

交割管理办法》有关“交割违约处理”
有关的规定处理。花生买卖双方完成

《车（船）板交货事项确认单》后，于

当日签订《车（船）板交割协议书》，

确定结算方式、交货地点等。

第四十五条 花生期货车（船）板

交割委托交易所办理结算的，应当在

交割服务机构交割。不委托交易所结

算的，经买卖双方协议一致，可以按

照协议里约定的地点进行交割。

第四十五四条 花生期货车（船）

板交割委托交易所办理结算的，应当在

交割服务机构交割。其中，货物到达接

受交割预报的交割服务机构的，自货物

全部到达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交割预

报定金予以返还；部分到达的，自货物

到达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按实际到达

量返还；未到达的，不予返还。不委托

交易所结算的，经买卖双方协议一致，

可以按照协议里约定的地点进行交割。

交割预报定金自双方签订《车（船）板

交割协议书》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予以

返还。

第四十六条 花生买卖双方应当

在《车（船）板交割协议书》签订之

日起（不含该日）3个日历日内进行货

物交收。卖方未在第 3个日历日下午 1
时 30分前将货物运达交割服务机构或

者买方未按时到场监收的，视为未按

规定时间交收货物，新的交收时间由

交割服务机构根据自身服务能力重新

第四十六五条 花生买卖双方应当

在《车（船）板交割协议书》签订之日

起（不含该日）3个日历日内进行货物

交收与车（船）板交割服务机构签订《花

生车（船）板货物交收三方协议书》，

并按协议书中约定时间进行货物交收。

卖方未在第 3个日历日下午 1时 30分
约定时间前将货物运达交割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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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并通知买卖双方。当日交收量超

过交割服务机构服务能力的，交割服

务机构可以延后交收时间，并通知买

卖双方。

或者买方未按时到场监收的，视为未按

规定时间交收货物，新的交收时间由交

割服务机构根据自身服务能力重新确

定并通知买卖双方。当日交收量超过交

割服务机构服务能力的，交割服务机构

可以延后交收时间，并通知买卖双方。

第四十九条 花生未发运货物质

量达不到交割标准的，卖方应当及时

更换货物。无法更换货物的，买卖双

方可以协商处理；协商不一致的，按

照《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割管理办

法》“交割违约处理”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九八条 复检前，花生未发

运货物质量达不到交割标准且卖方无

异议的，卖方应当及时更换货物。无法

更换货物的，买卖双方可以协商处理；

协商不一致的，按照《郑州商品交易所

期货交割管理办法》有关“交割违约处

理”有关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条

……
复检结果中，酸价或者霉变粒指

标所在升贴水区间高于车（船）板货

物信息标示的升贴水区间，或者含油

率指标所在升贴水区间低于车（船）

板货物信息标示的升贴水区间的，以

复检结果确定的升贴水区间为准。复

检结果仍在交割标准允许范围内的，

买方应当接受，由此产生的复检及相

关费用由卖方承担，卖方对买方按照

交易所规定的升贴水标准进行补偿。

……

第五四十九条

……
复检结果中，酸价或者霉变粒指标

所在升贴水区间高于车（船）板货物信

息标示的升贴水区间，或者含油率指标

所在升贴水区间低于车（船）板货物信

息标示的升贴水区间的，以复检结果确

定的升贴水区间为准。复检结果仍在交

割标准允许范围内的，买方应当接受，

由此产生的复检及相关费用由卖方承

担，卖方对买方按照交易所规定的升贴

水标准进行补偿。

复检结果不符合交割质量标准的，

买卖双方可以协商处理，协商不一致

的，按照《郑州商品交易所期货交割管

理办法》有关交割违约的规定处理。

……
第五十一条

……
货物发运完毕后，根据每天双方

签字确认的交接过磅码单，经核准累

计后确认货物重量。买卖双方签署《重

量验收确认单》，作为交割货物重量

的判定依据。

……

第五十一条

……
货物发运完毕后，根据每天双方签

字确认的交接过磅码单，经核准累计后

确认货物重量。买卖双方签署《重量验

收确认单》，作为交割货物重量的判定

依据。卖方客户应足量交割。不能足量

交割的，卖方应当按照花生期货最近交

割月最高交割结算价核算短少货物价

款，赔偿买方；双方协商一致的除外。

……



— 8—


	一、将第六条修订为：

